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簡靜怡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法扶）

被      告  國立空中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立一 

訴訟代理人  呂秉翰 

            葉佳格 

            吳政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10日簽訂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

作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被告自109年1

月31日起以月薪新臺幣（下同）33,046元（加班費、獎金等

另計）聘僱原告擔任國立空中大學新竹學習指導中心（下稱

空大新竹中心）之行政組員，工作內容包括處理教務、與教

師聯繫、面授排課、專班試務等行政業務。原告任職期間，

對交辦之職務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然訴外人陳德馨擔任空

大新竹中心主任後，屢藉其職務或地位上優勢，對原告為多

次職場霸凌，包含惡意發動不合法調職、不公平考評及記過

處罰、不合理之單位工作分派，於言行上持續並故意為歧

視、侮辱、嘲諷等如附表所示之職場霸凌行為，致原告於工

作上屢遭孤立排擠，身心壓力沉重而產生失眠、憂鬱、焦慮

等症狀，經醫師診斷為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被告未依

法做出相關預防原告受他人身心侵害之措施，已使原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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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霸凌而須至精神科求診。原告雖依被告設立之職場霸凌

申訴管道進行申訴，惟被告卻認上開事件均不成立職場霸

凌，原告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出勞動檢查申請，該署

檢查後，認被告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等

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之違失。原告為此於

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發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10月17日8

時3分將前開存證信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被告法定代理

人並表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法定代理人於同日8時40分

收受。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⒈資遣費65,99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算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36,566

元，而原告之工作年資為3年8月16日，資遣費基數為1又77/

90，是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5,995元【計算式：36,566×

（1＋77/90）＝65,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得請求被

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中秋禮金500元：

    被告因行政疏失漏未為原告申請112年度之中秋禮金，嗣承

辦人答覆原告將於113年度春節禮金一同補發，惟兩造已於1

12年10月17日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尚應給付中秋禮金500

元。

  ㈢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被告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

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

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

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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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答辯：

    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無非是主管推動業務之行政指揮

措施，原告主觀上感受不佳，但主管之指揮管理行為並未嚴

重到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自非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2款所稱之重大侮辱行為。原告另稱被告之查勤具針對

性，然單位主管本應確實督導員工出勤狀態及上班秩序，發

現有違反被告所訂職員差勤管理要點之情事，以書面做成紀

錄通知，並無不當。被告人事室每月不定期抽查3至4個單位

之全體人員出勤情形，並無針對特定單位或個人之情事。原

告指稱其遭主管陳德馨無理由予以記過，惟該懲處案係由被

告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審議，被告有

以書面通知原告出席及提出書面說明，原告與陳德馨均出席

陳述，相關程序完備。另原告雖分別於112年2月3日及112年

5月30日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最終評議結果均為不成

立，足見原告以其遭職場霸凌為由，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據。況原告在申訴

兩次職場霸凌之時即已得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

止契約之事由，而原告提出律師函終止契約之時間為112年1

0月16日，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

至原告所提之醫師診斷證明，係開立於113年1月10日，前後

並無其他就診記錄，顯專為提起訴訟準備，對於是否因任職

期間之工作因素而直接導致患有前揭疾患，原告未能舉證證

明兩者間存在有因果關係，本件自無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情形。原告於任職期間一直以職場霸凌

及檢舉等方式，掩飾其工作不力與疏失之事實，當職場霸凌

評議不成立以及檢舉事項已獲改善，原告方以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2、6款規定欲終止兩造勞動關係，原告終止勞動契

約為不合法。又就中秋禮金500元部分，中秋禮金係由有限

責任國立空中大學員工消費合作社（下稱空大合作社）發

給，非屬被告所屬員工之福利事項，被告本無發給之義務，

由於112年年終損益結果為虧損，故該年並未發給中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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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且原告入股時繳納之合作社股金500元亦已於其離職後

退還予原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之空大新竹中心，於112

年10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至被告法定代理人信箱，以勞基法

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自112

年10月17日起即未出勤。

  ㈡原告曾於112年2月3日、同年5月30日各提出職場霸凌申訴，

經被告外聘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最終評議結果均不成

立。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4日以原告同年月17日至20日曠職為由終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其任職期間為附表一所示之霸凌行為，導致

原告須至精神科求診，且被告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經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經原告

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等情，提出國立空中大學函、電子郵件、查勤缺勤通知單、

業務檢核表、診斷證明書、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為證

（見本院卷第31至149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

置辯。茲就本件爭點：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

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不合法：

  ⒈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行為：

  ⑴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

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

覺得難堪而言，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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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

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

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

　⑵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遭被告施以附表所示之霸凌行為，致

其身心受損云云。惟查，原告曾就附表所列事件於任職期間

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經被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員工職

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審認後均認職場霸凌不成立，

有國立空中大學員工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評議書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189至210頁），原告主張其遭受職場霸凌行為云

云，已乏所據。 

  ⑶原告固主張被告有附表所示各種霸凌原告之行為，惟查：

　　①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於111年7月28日將原告調至苗栗服務

處之行為，惟原告就此已提出申訴，被告已於111年8月11

日召開協調會，撤銷前揭調職處分，未將原告調職，此為

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頁），自難以此認被告對原告

有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

　　②附表編號2、5、11關於期中、期末成績考核不合格部分，

被告對於員工工作表現本有考評之權責，以為嘉勉或促使

改進，考評結果並未對原告之勞動條件為不利變動，尚難

謂被告本於管考職權所為評定乃對原告實施暴行或重大侮

辱。

    ③附表編號3，原告主張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須一同參

與洽談開班會議，遭陳德馨以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

動積極云云。然細譯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凡與各位

行政同仁負責業務有關的各項會議（包括外賓來訪），請

主動積極參加並事前準備妥當，不要等主管三催四請才姍

姍來遲，又全不把遲到當一回事」、「行政組員對自己負

責之業務必須積極主動，不是消極等待指令」、「不要找

不相關的藉口來塘塞，把遲到的責任外推給別人」等語

（見本院卷第47頁），可知縱原告確未獲指示須參與會

議，然上開內容僅係陳德馨認為員工應主動參與負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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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要求下屬修正處理職務之態度，用語雖未盡婉轉，

使原告感到不快，然並非專以貶損原告之名譽為目的，難

認陳德馨之行為已達暴行或重大侮辱之程度。

    ④附表編號4，原告主張陳德馨於111年11月29日以群發電子

郵件公審原告處理交辦事項之過程，惟觀諸相關電子郵

件，陳德馨稱：「主任交辦事項，指名誰負責，就由誰完

成」、「『代』字的使用是不對的，除非你認為此事不該

你做」、「主任並沒有要任何雇員代替別人做事」等語

（見本院卷第49頁），縱收受該電子郵件之人得特定陳德

馨所指對象為原告，然該電子郵件內容均為陳德馨對其交

辦事項發表個人意見及評論，並無任何貶抑原告人格之字

眼，自難僅憑原告之單方主觀感受，即謂陳德馨公審原告

而屬職場霸凌。

    ⑤附表編號6，原告復主張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超越原告

所能負荷之工作量，並提出電子郵件內容為證（見本院卷

第65至81頁）。由上開郵件往來可知，原告向陳德馨表示

無法負荷新分派之工作項目，希望按原業務範圍分配工

作，並同時將電子郵件副本予被告人事室主任，陳德馨則

以「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文回應，並同時寄發予原告、

空大新竹中心員工、被告校長及人事室主任。原告受雇於

被告後分派至空大新竹中心任職，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

條：「乙方（即原告）接受甲方（即被告）之指導監督，

從事甲方依業務需求所訂之工作項目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

臨時交辦工作事項」、第11條第2項：「乙方應服從甲方

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21、25頁），是原告

依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應接受其所任職空大新竹中心主管指

派工作，並依分配工作內容提供勞務如期履行。原告雖稱

陳德馨指派之工作範圍超過其所能負荷，惟審酌原告於電

子郵件中所列之各項工作，未見有何繁難程度達一般人難

以負荷處理之業務（見本院卷第75頁），原告復未能具體

說明工作量逾越一般人所能負荷之情事，則其所稱陳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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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不均致其無法負荷工作，均係原告個人對其工作

內容之意見，難認陳德馨有工作分配不合理而構成暴行或

重大侮辱之情事。

    ⑥原告再主張陳德馨有附表編號7所示刻意對原告查勤、開

立督導單，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之行為云云。惟依被

告提出之查勤紀錄表，被告對各單位員工均會不定時查勤

（見本院卷第251至370頁），無從以陳德馨分別於112年4

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開立之查勤缺勤通知單，即認陳德馨

係刻意針對原告查勤。又觀諸業務檢核督導表所載內容

（見本院卷第91至117頁），原告有未將開課報名資訊公

告於中心網頁、學生於其請假期間來電洽詢等情形，而陳

德馨擔任原告之主管，本負有監督指導原告工作之責，尚

難據以推論陳德馨開立督導單即屬刻意針對原告之職場霸

凌行為。

    ⑦至原告主張陳德馨以附表編號8之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

部分，查該電子郵件僅寄發予原告及另一人，並未寄發給

其他員工，與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有未符，且該電子郵件內

容為陳德馨向原告表示「你應該對此甄試流程及場地保持

基本的尊重態度」、「這是非常糟糕且不應該發生的事，

你們已經嚴重干擾公務進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1

頁），其內容縱令原告感到不悅，惟自文字前後脈絡以

觀，陳德馨係基於原告於甄試活動占用會客室之事實表達

其個人主觀評價，難認係蓄意對原告為職場霸凌。

　　⑧附表編號9，原告認被告以妨礙業務交接為由將原告記過

一次，是職場霸凌。惟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因有妨礙

業務分配及工作交接之情形，經空大新竹中心報請被告校

長核示，被告於112年5月4日通知原告提出書面申辯及出

席考績會，嗣被告於112年5月9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

意、3票不同意，決議原告記過1次，原告不服提起申訴，

經被告於112年6月28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決議申訴

不成立，有考績會會議記錄、被告通知函在卷可參（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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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127至129、135、383、393、399頁），是原告遭記

過懲處係經被告考績會審議，非單位主管單方所能決定，

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陳德馨有何故為不公平考核、

懲處之情事，其以陳德馨上開所為屬職場霸凌，並非可

採。而被告依所設「職員獎懲要點」對員工依法定程序為

一定獎懲，亦無從認係對原告為暴行或重大侮辱，原告無

從因被記過，就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

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⑨又原告所稱陳德馨於空大新竹中心設置總召、副總召，以

孤立原告等情，審酌附表編號10之電子郵件內容，僅係陳

德馨調整單位權責劃分（見本院卷第137頁），屬職務行

為之合理行使，要與主管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

成之職場霸凌有間。

  ⒉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行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

有明文。原告固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函文（見本院

卷第141至147頁），然該函文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1

2年10月3日至空大新竹中心勞動檢查時，發現被告未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

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而要求被告於指定期限內改

善，即該函文僅能證明被告斯時對於職場罷凌之預防機制設

置不完全，無從據以認定原告確有遭受職場罷凌一事。再參

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原告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

疾患，建議原告減輕其壓力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無

法證明該疾病即係因職場霸凌行為所致，兩者難認有相當因

果關係。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有未設置暴力預防措施而損害其

權益之情事，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主張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亦屬無據。退萬步言，縱認被告違反上述勞工法

令，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已致原告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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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損（假設語，非本院之認定），原告早於112年2月、5

月間提出職場霸凌申訴時，即已知悉自身權益受損之情形，

卻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

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所為終止，亦非合法。

  ⒊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

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

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

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

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

月計；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7條第

1項、第14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

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

法第19條亦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係指被

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

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

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均無理由，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而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至被告上班亦未請

假（見本院卷第371至381頁），經被告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

續曠工3日以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為由，於112

年10月24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81頁），是

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僅得視為其自請離職之意，而不符合上開法條所稱「非自願

離職」之定義，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即非有據，不應准許。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112年中秋禮金500元，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依被告提出之空大合作社理監事聯席暨社務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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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知原告受領之中秋禮金係空大合作社之營收結餘（見

本院卷第409、411、415至416、421頁），非由被告發放。

原告雖以其與帳號暱稱「小湯」之人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

院卷第451頁），稱中秋禮金係空大新竹中心另外發給員工

之福利金，惟自對話紀錄無從確認對話對象為何人、福利金

數額及發放方式等，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亦未見中秋禮

金之相關約定，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被

告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自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開立載有原告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

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附表：

編號 時間 事件 備註

1 111年7月28日 被告依陳德馨主任

之主觀意思，將原

告違法調職

經原告反應被告為

違法調職後，被告

於111年8月11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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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協調會，調職案

嗣後經撤銷不執行

2 111年8月29日 原告111年度期中成

績考核不及格（未

達80分）

原告於111年9月12

日提出申訴，被告

以未就原告工資及

其他勞動條件為不

利變更且不適用申

訴規定而未受理

3 11年10月6日 原告於111年10月6

日未接獲指示是否

須一同參與殯葬專

班教師洽談開班會

議，卻遭陳德馨主

任群發電子郵件暗

指原告不主動積極

實際上，原告確未

獲指示是否須一同

參與會議，並有詢

問組長關於原告本

人是否須出席一

事，原告經組長告

知先由主管出席即

可。

4 11年11月29日 陳德馨主任群發電

子郵件，電子郵件

內容係針對原告工

作交辦事項處理過

程有所不滿，使原

告主觀上認陳德馨

主任對於原告之職

級具有階級歧視，

並具公審意味

5 112年1月12日 原告111年度年終成

績考核不及格（未

達80分）

原告於112年2月2日

提出申訴，被告以

未就原告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為不利

01

(續上頁)

11



變更且不適用申訴

規定而未受理

6 111年12月23日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7日

陳德馨主任重新調

整空大新竹中心人

員之工作原告就陳

德馨主任工作分配

不均，越原告所能

負荷之工作量

原告就陳德馨主任

工作分配不均乙

節，於112年4月11

日以寄發電子郵件

方式表示意見，惟

陳德馨主任另於112

年4月13日以2663字

敘述其職場工作心

態督導一事以回覆

原告上開反應工作

分配不均之電子郵

件，並將其回覆群

發電子郵件予同

仁、人事室主任、

空大校長

7 112年4月27日

112年5月3日

陳德馨刻意對原告

查勤並開立多張督

導單，並要求空大

新竹中心同事須記

錄原告於上班時間

之進出時間並向其

回報，使原告於工

作場所遭排擠、孤

立。

8 112年5月4日 原告當日中午時段

使用會客室協助空

大苗栗服務處辦理

教務，陳德馨主任

01

(續上頁)

12



卻群發電子郵件指

責原告干擾公務進

行

9 112年5月19日 被告稱原告於空大

新竹中心執行交辦

業務時，敷衍推

託、妨礙業務分配

與工作交接進行，

記過1次

原告於112年6月6日

提出申訴，被告經1

11學年度第8次行政

人員甄審暨考績委

員會會議決議認申

訴不成立

10 112年5月25日 陳德馨主任於僅有5

人之工作單位另設

置總召、副總召，

並賦予渠等一定程

度之決策權，孤立

原告

11 112年7月31日 原告112年度期中成

績考核不及格（未

達80分）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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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簡靜怡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法扶）
被      告  國立空中大學


法定代理人  許立一  
訴訟代理人  呂秉翰  
            葉佳格  
            吳政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10日簽訂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被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以月薪新臺幣（下同）33,046元（加班費、獎金等另計）聘僱原告擔任國立空中大學新竹學習指導中心（下稱空大新竹中心）之行政組員，工作內容包括處理教務、與教師聯繫、面授排課、專班試務等行政業務。原告任職期間，對交辦之職務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然訴外人陳德馨擔任空大新竹中心主任後，屢藉其職務或地位上優勢，對原告為多次職場霸凌，包含惡意發動不合法調職、不公平考評及記過處罰、不合理之單位工作分派，於言行上持續並故意為歧視、侮辱、嘲諷等如附表所示之職場霸凌行為，致原告於工作上屢遭孤立排擠，身心壓力沉重而產生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經醫師診斷為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被告未依法做出相關預防原告受他人身心侵害之措施，已使原告受到職場霸凌而須至精神科求診。原告雖依被告設立之職場霸凌申訴管道進行申訴，惟被告卻認上開事件均不成立職場霸凌，原告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出勞動檢查申請，該署檢查後，認被告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等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之違失。原告為此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發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10月17日8時3分將前開存證信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被告法定代理人並表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法定代理人於同日8時40分收受。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⒈資遣費65,99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算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36,566元，而原告之工作年資為3年8月16日，資遣費基數為1又77/90，是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5,995元【計算式：36,566×（1＋77/90）＝65,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中秋禮金500元：
    被告因行政疏失漏未為原告申請112年度之中秋禮金，嗣承辦人答覆原告將於113年度春節禮金一同補發，惟兩造已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尚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
  ㈢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被告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無非是主管推動業務之行政指揮措施，原告主觀上感受不佳，但主管之指揮管理行為並未嚴重到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自非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重大侮辱行為。原告另稱被告之查勤具針對性，然單位主管本應確實督導員工出勤狀態及上班秩序，發現有違反被告所訂職員差勤管理要點之情事，以書面做成紀錄通知，並無不當。被告人事室每月不定期抽查3至4個單位之全體人員出勤情形，並無針對特定單位或個人之情事。原告指稱其遭主管陳德馨無理由予以記過，惟該懲處案係由被告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審議，被告有以書面通知原告出席及提出書面說明，原告與陳德馨均出席陳述，相關程序完備。另原告雖分別於112年2月3日及112年5月30日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最終評議結果均為不成立，足見原告以其遭職場霸凌為由，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據。況原告在申訴兩次職場霸凌之時即已得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之事由，而原告提出律師函終止契約之時間為112年10月16日，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至原告所提之醫師診斷證明，係開立於113年1月10日，前後並無其他就診記錄，顯專為提起訴訟準備，對於是否因任職期間之工作因素而直接導致患有前揭疾患，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者間存在有因果關係，本件自無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情形。原告於任職期間一直以職場霸凌及檢舉等方式，掩飾其工作不力與疏失之事實，當職場霸凌評議不成立以及檢舉事項已獲改善，原告方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欲終止兩造勞動關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又就中秋禮金500元部分，中秋禮金係由有限責任國立空中大學員工消費合作社（下稱空大合作社）發給，非屬被告所屬員工之福利事項，被告本無發給之義務，由於112年年終損益結果為虧損，故該年並未發給中秋禮金，且原告入股時繳納之合作社股金500元亦已於其離職後退還予原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之空大新竹中心，於112年10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至被告法定代理人信箱，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出勤。
  ㈡原告曾於112年2月3日、同年5月30日各提出職場霸凌申訴，經被告外聘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最終評議結果均不成立。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4日以原告同年月17日至20日曠職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其任職期間為附表一所示之霸凌行為，導致原告須至精神科求診，且被告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提出國立空中大學函、電子郵件、查勤缺勤通知單、業務檢核表、診斷證明書、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149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不合法：
  ⒈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行為：
  ⑴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
　⑵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遭被告施以附表所示之霸凌行為，致其身心受損云云。惟查，原告曾就附表所列事件於任職期間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經被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員工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審認後均認職場霸凌不成立，有國立空中大學員工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9至210頁），原告主張其遭受職場霸凌行為云云，已乏所據。  
  ⑶原告固主張被告有附表所示各種霸凌原告之行為，惟查：
　　①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於111年7月28日將原告調至苗栗服務處之行為，惟原告就此已提出申訴，被告已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撤銷前揭調職處分，未將原告調職，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頁），自難以此認被告對原告有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
　　②附表編號2、5、11關於期中、期末成績考核不合格部分，被告對於員工工作表現本有考評之權責，以為嘉勉或促使改進，考評結果並未對原告之勞動條件為不利變動，尚難謂被告本於管考職權所為評定乃對原告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
    ③附表編號3，原告主張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須一同參與洽談開班會議，遭陳德馨以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云云。然細譯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凡與各位行政同仁負責業務有關的各項會議（包括外賓來訪），請主動積極參加並事前準備妥當，不要等主管三催四請才姍姍來遲，又全不把遲到當一回事」、「行政組員對自己負責之業務必須積極主動，不是消極等待指令」、「不要找不相關的藉口來塘塞，把遲到的責任外推給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可知縱原告確未獲指示須參與會議，然上開內容僅係陳德馨認為員工應主動參與負責業務，並要求下屬修正處理職務之態度，用語雖未盡婉轉，使原告感到不快，然並非專以貶損原告之名譽為目的，難認陳德馨之行為已達暴行或重大侮辱之程度。
    ④附表編號4，原告主張陳德馨於111年11月29日以群發電子郵件公審原告處理交辦事項之過程，惟觀諸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主任交辦事項，指名誰負責，就由誰完成」、「『代』字的使用是不對的，除非你認為此事不該你做」、「主任並沒有要任何雇員代替別人做事」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縱收受該電子郵件之人得特定陳德馨所指對象為原告，然該電子郵件內容均為陳德馨對其交辦事項發表個人意見及評論，並無任何貶抑原告人格之字眼，自難僅憑原告之單方主觀感受，即謂陳德馨公審原告而屬職場霸凌。
    ⑤附表編號6，原告復主張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超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並提出電子郵件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65至81頁）。由上開郵件往來可知，原告向陳德馨表示無法負荷新分派之工作項目，希望按原業務範圍分配工作，並同時將電子郵件副本予被告人事室主任，陳德馨則以「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文回應，並同時寄發予原告、空大新竹中心員工、被告校長及人事室主任。原告受雇於被告後分派至空大新竹中心任職，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乙方（即原告）接受甲方（即被告）之指導監督，從事甲方依業務需求所訂之工作項目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工作事項」、第11條第2項：「乙方應服從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21、25頁），是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應接受其所任職空大新竹中心主管指派工作，並依分配工作內容提供勞務如期履行。原告雖稱陳德馨指派之工作範圍超過其所能負荷，惟審酌原告於電子郵件中所列之各項工作，未見有何繁難程度達一般人難以負荷處理之業務（見本院卷第75頁），原告復未能具體說明工作量逾越一般人所能負荷之情事，則其所稱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致其無法負荷工作，均係原告個人對其工作內容之意見，難認陳德馨有工作分配不合理而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
    ⑥原告再主張陳德馨有附表編號7所示刻意對原告查勤、開立督導單，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之行為云云。惟依被告提出之查勤紀錄表，被告對各單位員工均會不定時查勤（見本院卷第251至370頁），無從以陳德馨分別於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開立之查勤缺勤通知單，即認陳德馨係刻意針對原告查勤。又觀諸業務檢核督導表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91至117頁），原告有未將開課報名資訊公告於中心網頁、學生於其請假期間來電洽詢等情形，而陳德馨擔任原告之主管，本負有監督指導原告工作之責，尚難據以推論陳德馨開立督導單即屬刻意針對原告之職場霸凌行為。
    ⑦至原告主張陳德馨以附表編號8之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部分，查該電子郵件僅寄發予原告及另一人，並未寄發給其他員工，與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有未符，且該電子郵件內容為陳德馨向原告表示「你應該對此甄試流程及場地保持基本的尊重態度」、「這是非常糟糕且不應該發生的事，你們已經嚴重干擾公務進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其內容縱令原告感到不悅，惟自文字前後脈絡以觀，陳德馨係基於原告於甄試活動占用會客室之事實表達其個人主觀評價，難認係蓄意對原告為職場霸凌。
　　⑧附表編號9，原告認被告以妨礙業務交接為由將原告記過一次，是職場霸凌。惟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因有妨礙業務分配及工作交接之情形，經空大新竹中心報請被告校長核示，被告於112年5月4日通知原告提出書面申辯及出席考績會，嗣被告於112年5月9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3票不同意，決議原告記過1次，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告於112年6月28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決議申訴不成立，有考績會會議記錄、被告通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9、135、383、393、399頁），是原告遭記過懲處係經被告考績會審議，非單位主管單方所能決定，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陳德馨有何故為不公平考核、懲處之情事，其以陳德馨上開所為屬職場霸凌，並非可採。而被告依所設「職員獎懲要點」對員工依法定程序為一定獎懲，亦無從認係對原告為暴行或重大侮辱，原告無從因被記過，就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⑨又原告所稱陳德馨於空大新竹中心設置總召、副總召，以孤立原告等情，審酌附表編號10之電子郵件內容，僅係陳德馨調整單位權責劃分（見本院卷第137頁），屬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要與主管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之職場霸凌有間。
  ⒉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行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原告固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41至147頁），然該函文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12年10月3日至空大新竹中心勞動檢查時，發現被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而要求被告於指定期限內改善，即該函文僅能證明被告斯時對於職場罷凌之預防機制設置不完全，無從據以認定原告確有遭受職場罷凌一事。再參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原告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建議原告減輕其壓力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無法證明該疾病即係因職場霸凌行為所致，兩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有未設置暴力預防措施而損害其權益之情事，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亦屬無據。退萬步言，縱認被告違反上述勞工法令，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已致原告之權益受損（假設語，非本院之認定），原告早於112年2月、5月間提出職場霸凌申訴時，即已知悉自身權益受損之情形，卻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所為終止，亦非合法。
  ⒊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7條第1項、第14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均無理由，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至被告上班亦未請假（見本院卷第371至381頁），經被告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以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為由，於112年10月24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81頁），是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僅得視為其自請離職之意，而不符合上開法條所稱「非自願離職」之定義，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非有據，不應准許。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112年中秋禮金500元，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提出之空大合作社理監事聯席暨社務會議紀錄，可知原告受領之中秋禮金係空大合作社之營收結餘（見本院卷第409、411、415至416、421頁），非由被告發放。原告雖以其與帳號暱稱「小湯」之人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51頁），稱中秋禮金係空大新竹中心另外發給員工之福利金，惟自對話紀錄無從確認對話對象為何人、福利金數額及發放方式等，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亦未見中秋禮金之相關約定，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被告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自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附表：
		編號

		時間

		事件

		備註



		1

		111年7月28日

		被告依陳德馨主任之主觀意思，將原告違法調職

		經原告反應被告為違法調職後，被告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調職案嗣後經撤銷不執行



		2

		111年8月29日

		原告111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1年9月1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3

		11年10月6日

		原告於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殯葬專班教師洽談開班會議，卻遭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

		實際上，原告確未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會議，並有詢問組長關於原告本人是否須出席一事，原告經組長告知先由主管出席即可。



		4

		11年11月29日

		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內容係針對原告工作交辦事項處理過程有所不滿，使原告主觀上認陳德馨主任對於原告之職級具有階級歧視，並具公審意味

		




		5

		112年1月12日

		原告111年度年終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2年2月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6

		111年12月23日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7日

		陳德馨主任重新調整空大新竹中心人員之工作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

		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乙節，於112年4月11日以寄發電子郵件方式表示意見，惟陳德馨主任另於112年4月13日以2663字敘述其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事以回覆原告上開反應工作分配不均之電子郵件，並將其回覆群發電子郵件予同仁、人事室主任、空大校長



		7

		112年4月27日
112年5月3日

		陳德馨刻意對原告查勤並開立多張督導單，並要求空大新竹中心同事須記錄原告於上班時間之進出時間並向其回報，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孤立。

		




		8

		112年5月4日

		原告當日中午時段使用會客室協助空大苗栗服務處辦理教務，陳德馨主任卻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干擾公務進行

		




		9

		112年5月19日

		被告稱原告於空大新竹中心執行交辦業務時，敷衍推託、妨礙業務分配與工作交接進行，記過1次

		原告於112年6月6日提出申訴，被告經111學年度第8次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認申訴不成立



		10

		112年5月25日

		陳德馨主任於僅有5人之工作單位另設置總召、副總召，並賦予渠等一定程度之決策權，孤立原告

		




		11

		112年7月31日

		原告112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簡靜怡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法扶）

被      告  國立空中大學



法定代理人  許立一  

訴訟代理人  呂秉翰  

            葉佳格  

            吳政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10日簽訂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

    作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被告自109年1

    月31日起以月薪新臺幣（下同）33,046元（加班費、獎金等

    另計）聘僱原告擔任國立空中大學新竹學習指導中心（下稱

    空大新竹中心）之行政組員，工作內容包括處理教務、與教

    師聯繫、面授排課、專班試務等行政業務。原告任職期間，

    對交辦之職務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然訴外人陳德馨擔任空

    大新竹中心主任後，屢藉其職務或地位上優勢，對原告為多

    次職場霸凌，包含惡意發動不合法調職、不公平考評及記過

    處罰、不合理之單位工作分派，於言行上持續並故意為歧視

    、侮辱、嘲諷等如附表所示之職場霸凌行為，致原告於工作

    上屢遭孤立排擠，身心壓力沉重而產生失眠、憂鬱、焦慮等

    症狀，經醫師診斷為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被告未依法

    做出相關預防原告受他人身心侵害之措施，已使原告受到職

    場霸凌而須至精神科求診。原告雖依被告設立之職場霸凌申

    訴管道進行申訴，惟被告卻認上開事件均不成立職場霸凌，

    原告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出勞動檢查申請，該署檢查

    後，認被告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等未採

    取暴力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之違失。原告為此於112

    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發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10月17日8時3分

    將前開存證信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被告法定代理人並表

    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法定代理人於同日8時40分收受。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⒈資遣費65,99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算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36,566

    元，而原告之工作年資為3年8月16日，資遣費基數為1又77/

    90，是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5,995元【計算式：36,566×

    （1＋77/90）＝65,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得請求被告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中秋禮金500元：

    被告因行政疏失漏未為原告申請112年度之中秋禮金，嗣承

    辦人答覆原告將於113年度春節禮金一同補發，惟兩造已於1

    12年10月17日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尚應給付中秋禮金500

    元。

  ㈢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被告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

    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

    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

    」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無非是主管推動業務之行政指揮

    措施，原告主觀上感受不佳，但主管之指揮管理行為並未嚴

    重到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自非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2款所稱之重大侮辱行為。原告另稱被告之查勤具針對性

    ，然單位主管本應確實督導員工出勤狀態及上班秩序，發現

    有違反被告所訂職員差勤管理要點之情事，以書面做成紀錄

    通知，並無不當。被告人事室每月不定期抽查3至4個單位之

    全體人員出勤情形，並無針對特定單位或個人之情事。原告

    指稱其遭主管陳德馨無理由予以記過，惟該懲處案係由被告

    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審議，被告有以

    書面通知原告出席及提出書面說明，原告與陳德馨均出席陳

    述，相關程序完備。另原告雖分別於112年2月3日及112年5

    月30日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最終評議結果均為不成立

    ，足見原告以其遭職場霸凌為由，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據。況原告在申訴兩

    次職場霸凌之時即已得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

    契約之事由，而原告提出律師函終止契約之時間為112年10

    月16日，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

    至原告所提之醫師診斷證明，係開立於113年1月10日，前後

    並無其他就診記錄，顯專為提起訴訟準備，對於是否因任職

    期間之工作因素而直接導致患有前揭疾患，原告未能舉證證

    明兩者間存在有因果關係，本件自無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情形。原告於任職期間一直以職場霸凌

    及檢舉等方式，掩飾其工作不力與疏失之事實，當職場霸凌

    評議不成立以及檢舉事項已獲改善，原告方以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2、6款規定欲終止兩造勞動關係，原告終止勞動契

    約為不合法。又就中秋禮金500元部分，中秋禮金係由有限

    責任國立空中大學員工消費合作社（下稱空大合作社）發給

    ，非屬被告所屬員工之福利事項，被告本無發給之義務，由

    於112年年終損益結果為虧損，故該年並未發給中秋禮金，

    且原告入股時繳納之合作社股金500元亦已於其離職後退還

    予原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之空大新竹中心，於112年

    10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至被告法定代理人信箱，以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自112年

    10月17日起即未出勤。

  ㈡原告曾於112年2月3日、同年5月30日各提出職場霸凌申訴，

    經被告外聘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最終評議結果均不成立

    。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4日以原告同年月17日至20日曠職為由終止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其任職期間為附表一所示之霸凌行為，導致

    原告須至精神科求診，且被告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經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經原告

    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等情，提出國立空中大學函、電子郵件、查勤缺勤通知單、

    業務檢核表、診斷證明書、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為證（

    見本院卷第31至149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

    辯。茲就本件爭點：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不合法：

  ⒈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行為：

  ⑴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

    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

    覺得難堪而言，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

    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

    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

    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

　⑵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遭被告施以附表所示之霸凌行為，致

    其身心受損云云。惟查，原告曾就附表所列事件於任職期間

    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經被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員工職

    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審認後均認職場霸凌不成立，

    有國立空中大學員工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評議書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189至210頁），原告主張其遭受職場霸凌行為云云

    ，已乏所據。  

  ⑶原告固主張被告有附表所示各種霸凌原告之行為，惟查：

　　①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於111年7月28日將原告調至苗栗服務處

      之行為，惟原告就此已提出申訴，被告已於111年8月11日

      召開協調會，撤銷前揭調職處分，未將原告調職，此為原

      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頁），自難以此認被告對原告有

      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

　　②附表編號2、5、11關於期中、期末成績考核不合格部分，

      被告對於員工工作表現本有考評之權責，以為嘉勉或促使

      改進，考評結果並未對原告之勞動條件為不利變動，尚難

      謂被告本於管考職權所為評定乃對原告實施暴行或重大侮

      辱。

    ③附表編號3，原告主張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須一同參與

      洽談開班會議，遭陳德馨以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

      積極云云。然細譯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凡與各位行

      政同仁負責業務有關的各項會議（包括外賓來訪），請主

      動積極參加並事前準備妥當，不要等主管三催四請才姍姍

      來遲，又全不把遲到當一回事」、「行政組員對自己負責

      之業務必須積極主動，不是消極等待指令」、「不要找不

      相關的藉口來塘塞，把遲到的責任外推給別人」等語（見

      本院卷第47頁），可知縱原告確未獲指示須參與會議，然

      上開內容僅係陳德馨認為員工應主動參與負責業務，並要

      求下屬修正處理職務之態度，用語雖未盡婉轉，使原告感

      到不快，然並非專以貶損原告之名譽為目的，難認陳德馨

      之行為已達暴行或重大侮辱之程度。

    ④附表編號4，原告主張陳德馨於111年11月29日以群發電子

      郵件公審原告處理交辦事項之過程，惟觀諸相關電子郵件

      ，陳德馨稱：「主任交辦事項，指名誰負責，就由誰完成

      」、「『代』字的使用是不對的，除非你認為此事不該你做

      」、「主任並沒有要任何雇員代替別人做事」等語（見本

      院卷第49頁），縱收受該電子郵件之人得特定陳德馨所指

      對象為原告，然該電子郵件內容均為陳德馨對其交辦事項

      發表個人意見及評論，並無任何貶抑原告人格之字眼，自

      難僅憑原告之單方主觀感受，即謂陳德馨公審原告而屬職

      場霸凌。

    ⑤附表編號6，原告復主張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超越原告所

      能負荷之工作量，並提出電子郵件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

      65至81頁）。由上開郵件往來可知，原告向陳德馨表示無

      法負荷新分派之工作項目，希望按原業務範圍分配工作，

      並同時將電子郵件副本予被告人事室主任，陳德馨則以「

      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文回應，並同時寄發予原告、空大

      新竹中心員工、被告校長及人事室主任。原告受雇於被告

      後分派至空大新竹中心任職，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

      乙方（即原告）接受甲方（即被告）之指導監督，從事甲

      方依業務需求所訂之工作項目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

      辦工作事項」、第11條第2項：「乙方應服從甲方各級主

      管之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21、25頁），是原告依系爭

      勞動契約約定應接受其所任職空大新竹中心主管指派工作

      ，並依分配工作內容提供勞務如期履行。原告雖稱陳德馨

      指派之工作範圍超過其所能負荷，惟審酌原告於電子郵件

      中所列之各項工作，未見有何繁難程度達一般人難以負荷

      處理之業務（見本院卷第75頁），原告復未能具體說明工

      作量逾越一般人所能負荷之情事，則其所稱陳德馨工作分

      配不均致其無法負荷工作，均係原告個人對其工作內容之

      意見，難認陳德馨有工作分配不合理而構成暴行或重大侮

      辱之情事。

    ⑥原告再主張陳德馨有附表編號7所示刻意對原告查勤、開立

      督導單，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之行為云云。惟依被告

      提出之查勤紀錄表，被告對各單位員工均會不定時查勤（

      見本院卷第251至370頁），無從以陳德馨分別於112年4月

      27日及同年5月3日開立之查勤缺勤通知單，即認陳德馨係

      刻意針對原告查勤。又觀諸業務檢核督導表所載內容（見

      本院卷第91至117頁），原告有未將開課報名資訊公告於

      中心網頁、學生於其請假期間來電洽詢等情形，而陳德馨

      擔任原告之主管，本負有監督指導原告工作之責，尚難據

      以推論陳德馨開立督導單即屬刻意針對原告之職場霸凌行

      為。

    ⑦至原告主張陳德馨以附表編號8之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部

      分，查該電子郵件僅寄發予原告及另一人，並未寄發給其

      他員工，與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有未符，且該電子郵件內容

      為陳德馨向原告表示「你應該對此甄試流程及場地保持基

      本的尊重態度」、「這是非常糟糕且不應該發生的事，你

      們已經嚴重干擾公務進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

      ），其內容縱令原告感到不悅，惟自文字前後脈絡以觀，

      陳德馨係基於原告於甄試活動占用會客室之事實表達其個

      人主觀評價，難認係蓄意對原告為職場霸凌。

　　⑧附表編號9，原告認被告以妨礙業務交接為由將原告記過一

      次，是職場霸凌。惟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因有妨礙業

      務分配及工作交接之情形，經空大新竹中心報請被告校長

      核示，被告於112年5月4日通知原告提出書面申辯及出席

      考績會，嗣被告於112年5月9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

      3票不同意，決議原告記過1次，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

      告於112年6月28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決議申訴不成

      立，有考績會會議記錄、被告通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27至129、135、383、393、399頁），是原告遭記過懲

      處係經被告考績會審議，非單位主管單方所能決定，原告

      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陳德馨有何故為不公平考核、懲處

      之情事，其以陳德馨上開所為屬職場霸凌，並非可採。而

      被告依所設「職員獎懲要點」對員工依法定程序為一定獎

      懲，亦無從認係對原告為暴行或重大侮辱，原告無從因被

      記過，就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

      終止勞動契約。

    ⑨又原告所稱陳德馨於空大新竹中心設置總召、副總召，以

      孤立原告等情，審酌附表編號10之電子郵件內容，僅係陳

      德馨調整單位權責劃分（見本院卷第137頁），屬職務行

      為之合理行使，要與主管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

      成之職場霸凌有間。

  ⒉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行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

    明文。原告固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函文（見本院卷

    第141至147頁），然該函文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12

    年10月3日至空大新竹中心勞動檢查時，發現被告未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

    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而要求被告於指定期限內改

    善，即該函文僅能證明被告斯時對於職場罷凌之預防機制設

    置不完全，無從據以認定原告確有遭受職場罷凌一事。再參

    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原告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

    疾患，建議原告減輕其壓力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無

    法證明該疾病即係因職場霸凌行為所致，兩者難認有相當因

    果關係。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有未設置暴力預防措施而損害其

    權益之情事，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主張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亦屬無據。退萬步言，縱認被告違反上述勞工法

    令，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已致原告之權

    益受損（假設語，非本院之認定），原告早於112年2月、5

    月間提出職場霸凌申訴時，即已知悉自身權益受損之情形，

    卻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

    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所為終止，亦非合法。

  ⒊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而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

    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

    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

    ，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

    計；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7條第1

    項、第14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

    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

    法第19條亦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係指被

    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

    ，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均無理由，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而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至被告上班亦未請假

    （見本院卷第371至381頁），經被告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

    曠工3日以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為由，於112年

    10月24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81頁），是原

    告於112年10月17日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僅

    得視為其自請離職之意，而不符合上開法條所稱「非自願離

    職」之定義，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即非有據，不應准許。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112年中秋禮金500元，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依被告提出之空大合作社理監事聯席暨社務會議紀錄

    ，可知原告受領之中秋禮金係空大合作社之營收結餘（見本

    院卷第409、411、415至416、421頁），非由被告發放。原

    告雖以其與帳號暱稱「小湯」之人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

    卷第451頁），稱中秋禮金係空大新竹中心另外發給員工之

    福利金，惟自對話紀錄無從確認對話對象為何人、福利金數

    額及發放方式等，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亦未見中秋禮金

    之相關約定，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被告

    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自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開立載有原告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

    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

    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附表：

編號 時間 事件 備註 1 111年7月28日 被告依陳德馨主任之主觀意思，將原告違法調職 經原告反應被告為違法調職後，被告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調職案嗣後經撤銷不執行 2 111年8月29日 原告111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1年9月1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3 11年10月6日 原告於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殯葬專班教師洽談開班會議，卻遭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 實際上，原告確未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會議，並有詢問組長關於原告本人是否須出席一事，原告經組長告知先由主管出席即可。 4 11年11月29日 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內容係針對原告工作交辦事項處理過程有所不滿，使原告主觀上認陳德馨主任對於原告之職級具有階級歧視，並具公審意味  5 112年1月12日 原告111年度年終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2年2月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6 111年12月23日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7日 陳德馨主任重新調整空大新竹中心人員之工作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 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乙節，於112年4月11日以寄發電子郵件方式表示意見，惟陳德馨主任另於112年4月13日以2663字敘述其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事以回覆原告上開反應工作分配不均之電子郵件，並將其回覆群發電子郵件予同仁、人事室主任、空大校長 7 112年4月27日 112年5月3日 陳德馨刻意對原告查勤並開立多張督導單，並要求空大新竹中心同事須記錄原告於上班時間之進出時間並向其回報，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孤立。  8 112年5月4日 原告當日中午時段使用會客室協助空大苗栗服務處辦理教務，陳德馨主任卻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干擾公務進行  9 112年5月19日 被告稱原告於空大新竹中心執行交辦業務時，敷衍推託、妨礙業務分配與工作交接進行，記過1次 原告於112年6月6日提出申訴，被告經111學年度第8次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認申訴不成立 10 112年5月25日 陳德馨主任於僅有5人之工作單位另設置總召、副總召，並賦予渠等一定程度之決策權，孤立原告  11 112年7月31日 原告112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簡靜怡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法扶）
被      告  國立空中大學


法定代理人  許立一  
訴訟代理人  呂秉翰  
            葉佳格  
            吳政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10日簽訂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被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以月薪新臺幣（下同）33,046元（加班費、獎金等另計）聘僱原告擔任國立空中大學新竹學習指導中心（下稱空大新竹中心）之行政組員，工作內容包括處理教務、與教師聯繫、面授排課、專班試務等行政業務。原告任職期間，對交辦之職務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然訴外人陳德馨擔任空大新竹中心主任後，屢藉其職務或地位上優勢，對原告為多次職場霸凌，包含惡意發動不合法調職、不公平考評及記過處罰、不合理之單位工作分派，於言行上持續並故意為歧視、侮辱、嘲諷等如附表所示之職場霸凌行為，致原告於工作上屢遭孤立排擠，身心壓力沉重而產生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經醫師診斷為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被告未依法做出相關預防原告受他人身心侵害之措施，已使原告受到職場霸凌而須至精神科求診。原告雖依被告設立之職場霸凌申訴管道進行申訴，惟被告卻認上開事件均不成立職場霸凌，原告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出勞動檢查申請，該署檢查後，認被告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等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之違失。原告為此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發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10月17日8時3分將前開存證信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被告法定代理人並表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法定代理人於同日8時40分收受。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⒈資遣費65,99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算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36,566元，而原告之工作年資為3年8月16日，資遣費基數為1又77/90，是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5,995元【計算式：36,566×（1＋77/90）＝65,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中秋禮金500元：
    被告因行政疏失漏未為原告申請112年度之中秋禮金，嗣承辦人答覆原告將於113年度春節禮金一同補發，惟兩造已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尚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
  ㈢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被告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無非是主管推動業務之行政指揮措施，原告主觀上感受不佳，但主管之指揮管理行為並未嚴重到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自非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重大侮辱行為。原告另稱被告之查勤具針對性，然單位主管本應確實督導員工出勤狀態及上班秩序，發現有違反被告所訂職員差勤管理要點之情事，以書面做成紀錄通知，並無不當。被告人事室每月不定期抽查3至4個單位之全體人員出勤情形，並無針對特定單位或個人之情事。原告指稱其遭主管陳德馨無理由予以記過，惟該懲處案係由被告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審議，被告有以書面通知原告出席及提出書面說明，原告與陳德馨均出席陳述，相關程序完備。另原告雖分別於112年2月3日及112年5月30日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最終評議結果均為不成立，足見原告以其遭職場霸凌為由，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據。況原告在申訴兩次職場霸凌之時即已得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之事由，而原告提出律師函終止契約之時間為112年10月16日，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至原告所提之醫師診斷證明，係開立於113年1月10日，前後並無其他就診記錄，顯專為提起訴訟準備，對於是否因任職期間之工作因素而直接導致患有前揭疾患，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者間存在有因果關係，本件自無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情形。原告於任職期間一直以職場霸凌及檢舉等方式，掩飾其工作不力與疏失之事實，當職場霸凌評議不成立以及檢舉事項已獲改善，原告方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欲終止兩造勞動關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又就中秋禮金500元部分，中秋禮金係由有限責任國立空中大學員工消費合作社（下稱空大合作社）發給，非屬被告所屬員工之福利事項，被告本無發給之義務，由於112年年終損益結果為虧損，故該年並未發給中秋禮金，且原告入股時繳納之合作社股金500元亦已於其離職後退還予原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之空大新竹中心，於112年10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至被告法定代理人信箱，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出勤。
  ㈡原告曾於112年2月3日、同年5月30日各提出職場霸凌申訴，經被告外聘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最終評議結果均不成立。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4日以原告同年月17日至20日曠職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其任職期間為附表一所示之霸凌行為，導致原告須至精神科求診，且被告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提出國立空中大學函、電子郵件、查勤缺勤通知單、業務檢核表、診斷證明書、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149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不合法：
  ⒈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行為：
  ⑴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
　⑵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遭被告施以附表所示之霸凌行為，致其身心受損云云。惟查，原告曾就附表所列事件於任職期間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經被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員工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審認後均認職場霸凌不成立，有國立空中大學員工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9至210頁），原告主張其遭受職場霸凌行為云云，已乏所據。  
  ⑶原告固主張被告有附表所示各種霸凌原告之行為，惟查：
　　①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於111年7月28日將原告調至苗栗服務處之行為，惟原告就此已提出申訴，被告已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撤銷前揭調職處分，未將原告調職，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頁），自難以此認被告對原告有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
　　②附表編號2、5、11關於期中、期末成績考核不合格部分，被告對於員工工作表現本有考評之權責，以為嘉勉或促使改進，考評結果並未對原告之勞動條件為不利變動，尚難謂被告本於管考職權所為評定乃對原告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
    ③附表編號3，原告主張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須一同參與洽談開班會議，遭陳德馨以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云云。然細譯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凡與各位行政同仁負責業務有關的各項會議（包括外賓來訪），請主動積極參加並事前準備妥當，不要等主管三催四請才姍姍來遲，又全不把遲到當一回事」、「行政組員對自己負責之業務必須積極主動，不是消極等待指令」、「不要找不相關的藉口來塘塞，把遲到的責任外推給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可知縱原告確未獲指示須參與會議，然上開內容僅係陳德馨認為員工應主動參與負責業務，並要求下屬修正處理職務之態度，用語雖未盡婉轉，使原告感到不快，然並非專以貶損原告之名譽為目的，難認陳德馨之行為已達暴行或重大侮辱之程度。
    ④附表編號4，原告主張陳德馨於111年11月29日以群發電子郵件公審原告處理交辦事項之過程，惟觀諸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主任交辦事項，指名誰負責，就由誰完成」、「『代』字的使用是不對的，除非你認為此事不該你做」、「主任並沒有要任何雇員代替別人做事」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縱收受該電子郵件之人得特定陳德馨所指對象為原告，然該電子郵件內容均為陳德馨對其交辦事項發表個人意見及評論，並無任何貶抑原告人格之字眼，自難僅憑原告之單方主觀感受，即謂陳德馨公審原告而屬職場霸凌。
    ⑤附表編號6，原告復主張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超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並提出電子郵件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65至81頁）。由上開郵件往來可知，原告向陳德馨表示無法負荷新分派之工作項目，希望按原業務範圍分配工作，並同時將電子郵件副本予被告人事室主任，陳德馨則以「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文回應，並同時寄發予原告、空大新竹中心員工、被告校長及人事室主任。原告受雇於被告後分派至空大新竹中心任職，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乙方（即原告）接受甲方（即被告）之指導監督，從事甲方依業務需求所訂之工作項目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工作事項」、第11條第2項：「乙方應服從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21、25頁），是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應接受其所任職空大新竹中心主管指派工作，並依分配工作內容提供勞務如期履行。原告雖稱陳德馨指派之工作範圍超過其所能負荷，惟審酌原告於電子郵件中所列之各項工作，未見有何繁難程度達一般人難以負荷處理之業務（見本院卷第75頁），原告復未能具體說明工作量逾越一般人所能負荷之情事，則其所稱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致其無法負荷工作，均係原告個人對其工作內容之意見，難認陳德馨有工作分配不合理而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
    ⑥原告再主張陳德馨有附表編號7所示刻意對原告查勤、開立督導單，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之行為云云。惟依被告提出之查勤紀錄表，被告對各單位員工均會不定時查勤（見本院卷第251至370頁），無從以陳德馨分別於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開立之查勤缺勤通知單，即認陳德馨係刻意針對原告查勤。又觀諸業務檢核督導表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91至117頁），原告有未將開課報名資訊公告於中心網頁、學生於其請假期間來電洽詢等情形，而陳德馨擔任原告之主管，本負有監督指導原告工作之責，尚難據以推論陳德馨開立督導單即屬刻意針對原告之職場霸凌行為。
    ⑦至原告主張陳德馨以附表編號8之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部分，查該電子郵件僅寄發予原告及另一人，並未寄發給其他員工，與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有未符，且該電子郵件內容為陳德馨向原告表示「你應該對此甄試流程及場地保持基本的尊重態度」、「這是非常糟糕且不應該發生的事，你們已經嚴重干擾公務進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其內容縱令原告感到不悅，惟自文字前後脈絡以觀，陳德馨係基於原告於甄試活動占用會客室之事實表達其個人主觀評價，難認係蓄意對原告為職場霸凌。
　　⑧附表編號9，原告認被告以妨礙業務交接為由將原告記過一次，是職場霸凌。惟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因有妨礙業務分配及工作交接之情形，經空大新竹中心報請被告校長核示，被告於112年5月4日通知原告提出書面申辯及出席考績會，嗣被告於112年5月9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3票不同意，決議原告記過1次，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告於112年6月28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決議申訴不成立，有考績會會議記錄、被告通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9、135、383、393、399頁），是原告遭記過懲處係經被告考績會審議，非單位主管單方所能決定，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陳德馨有何故為不公平考核、懲處之情事，其以陳德馨上開所為屬職場霸凌，並非可採。而被告依所設「職員獎懲要點」對員工依法定程序為一定獎懲，亦無從認係對原告為暴行或重大侮辱，原告無從因被記過，就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⑨又原告所稱陳德馨於空大新竹中心設置總召、副總召，以孤立原告等情，審酌附表編號10之電子郵件內容，僅係陳德馨調整單位權責劃分（見本院卷第137頁），屬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要與主管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之職場霸凌有間。
  ⒉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行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原告固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41至147頁），然該函文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12年10月3日至空大新竹中心勞動檢查時，發現被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而要求被告於指定期限內改善，即該函文僅能證明被告斯時對於職場罷凌之預防機制設置不完全，無從據以認定原告確有遭受職場罷凌一事。再參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原告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建議原告減輕其壓力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無法證明該疾病即係因職場霸凌行為所致，兩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有未設置暴力預防措施而損害其權益之情事，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亦屬無據。退萬步言，縱認被告違反上述勞工法令，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已致原告之權益受損（假設語，非本院之認定），原告早於112年2月、5月間提出職場霸凌申訴時，即已知悉自身權益受損之情形，卻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所為終止，亦非合法。
  ⒊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7條第1項、第14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均無理由，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至被告上班亦未請假（見本院卷第371至381頁），經被告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以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為由，於112年10月24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81頁），是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僅得視為其自請離職之意，而不符合上開法條所稱「非自願離職」之定義，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非有據，不應准許。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112年中秋禮金500元，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提出之空大合作社理監事聯席暨社務會議紀錄，可知原告受領之中秋禮金係空大合作社之營收結餘（見本院卷第409、411、415至416、421頁），非由被告發放。原告雖以其與帳號暱稱「小湯」之人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51頁），稱中秋禮金係空大新竹中心另外發給員工之福利金，惟自對話紀錄無從確認對話對象為何人、福利金數額及發放方式等，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亦未見中秋禮金之相關約定，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被告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自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附表：
		編號

		時間

		事件

		備註



		1

		111年7月28日

		被告依陳德馨主任之主觀意思，將原告違法調職

		經原告反應被告為違法調職後，被告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調職案嗣後經撤銷不執行



		2

		111年8月29日

		原告111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1年9月1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3

		11年10月6日

		原告於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殯葬專班教師洽談開班會議，卻遭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

		實際上，原告確未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會議，並有詢問組長關於原告本人是否須出席一事，原告經組長告知先由主管出席即可。



		4

		11年11月29日

		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內容係針對原告工作交辦事項處理過程有所不滿，使原告主觀上認陳德馨主任對於原告之職級具有階級歧視，並具公審意味

		




		5

		112年1月12日

		原告111年度年終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2年2月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6

		111年12月23日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7日

		陳德馨主任重新調整空大新竹中心人員之工作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

		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乙節，於112年4月11日以寄發電子郵件方式表示意見，惟陳德馨主任另於112年4月13日以2663字敘述其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事以回覆原告上開反應工作分配不均之電子郵件，並將其回覆群發電子郵件予同仁、人事室主任、空大校長



		7

		112年4月27日
112年5月3日

		陳德馨刻意對原告查勤並開立多張督導單，並要求空大新竹中心同事須記錄原告於上班時間之進出時間並向其回報，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孤立。

		




		8

		112年5月4日

		原告當日中午時段使用會客室協助空大苗栗服務處辦理教務，陳德馨主任卻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干擾公務進行

		




		9

		112年5月19日

		被告稱原告於空大新竹中心執行交辦業務時，敷衍推託、妨礙業務分配與工作交接進行，記過1次

		原告於112年6月6日提出申訴，被告經111學年度第8次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認申訴不成立



		10

		112年5月25日

		陳德馨主任於僅有5人之工作單位另設置總召、副總召，並賦予渠等一定程度之決策權，孤立原告

		




		11

		112年7月31日

		原告112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簡靜怡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法扶）

被      告  國立空中大學



法定代理人  許立一  

訴訟代理人  呂秉翰  

            葉佳格  

            吳政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10日簽訂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被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以月薪新臺幣（下同）33,046元（加班費、獎金等另計）聘僱原告擔任國立空中大學新竹學習指導中心（下稱空大新竹中心）之行政組員，工作內容包括處理教務、與教師聯繫、面授排課、專班試務等行政業務。原告任職期間，對交辦之職務全力以赴，不敢懈怠，然訴外人陳德馨擔任空大新竹中心主任後，屢藉其職務或地位上優勢，對原告為多次職場霸凌，包含惡意發動不合法調職、不公平考評及記過處罰、不合理之單位工作分派，於言行上持續並故意為歧視、侮辱、嘲諷等如附表所示之職場霸凌行為，致原告於工作上屢遭孤立排擠，身心壓力沉重而產生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經醫師診斷為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被告未依法做出相關預防原告受他人身心侵害之措施，已使原告受到職場霸凌而須至精神科求診。原告雖依被告設立之職場霸凌申訴管道進行申訴，惟被告卻認上開事件均不成立職場霸凌，原告向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出勞動檢查申請，該署檢查後，認被告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等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並作成執行紀錄之違失。原告為此於112年10月16日委請律師發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並於112年10月17日8時3分將前開存證信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被告法定代理人並表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告法定代理人於同日8時40分收受。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分別敘明如下：

  ⒈資遣費65,995元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算離職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36,566元，而原告之工作年資為3年8月16日，資遣費基數為1又77/90，是原告得請求之資遣費為65,995元【計算式：36,566×（1＋77/90）＝65,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得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⒉中秋禮金500元：

    被告因行政疏失漏未為原告申請112年度之中秋禮金，嗣承辦人答覆原告將於113年度春節禮金一同補發，惟兩造已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勞動契約，故被告尚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

  ㈢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被告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

    原告所提遭職場霸凌事件，無非是主管推動業務之行政指揮措施，原告主觀上感受不佳，但主管之指揮管理行為並未嚴重到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自非屬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重大侮辱行為。原告另稱被告之查勤具針對性，然單位主管本應確實督導員工出勤狀態及上班秩序，發現有違反被告所訂職員差勤管理要點之情事，以書面做成紀錄通知，並無不當。被告人事室每月不定期抽查3至4個單位之全體人員出勤情形，並無針對特定單位或個人之情事。原告指稱其遭主管陳德馨無理由予以記過，惟該懲處案係由被告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稱考績會）審議，被告有以書面通知原告出席及提出書面說明，原告與陳德馨均出席陳述，相關程序完備。另原告雖分別於112年2月3日及112年5月30日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最終評議結果均為不成立，足見原告以其遭職場霸凌為由，並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要屬無據。況原告在申訴兩次職場霸凌之時即已得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之事由，而原告提出律師函終止契約之時間為112年10月16日，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至原告所提之醫師診斷證明，係開立於113年1月10日，前後並無其他就診記錄，顯專為提起訴訟準備，對於是否因任職期間之工作因素而直接導致患有前揭疾患，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者間存在有因果關係，本件自無雇主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情形。原告於任職期間一直以職場霸凌及檢舉等方式，掩飾其工作不力與疏失之事實，當職場霸凌評議不成立以及檢舉事項已獲改善，原告方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欲終止兩造勞動關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又就中秋禮金500元部分，中秋禮金係由有限責任國立空中大學員工消費合作社（下稱空大合作社）發給，非屬被告所屬員工之福利事項，被告本無發給之義務，由於112年年終損益結果為虧損，故該年並未發給中秋禮金，且原告入股時繳納之合作社股金500元亦已於其離職後退還予原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09年1月31日起任職於被告之空大新竹中心，於112年10月17日寄發電子郵件至被告法定代理人信箱，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出勤。

  ㈡原告曾於112年2月3日、同年5月30日各提出職場霸凌申訴，經被告外聘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最終評議結果均不成立。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4日以原告同年月17日至20日曠職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其任職期間為附表一所示之霸凌行為，導致原告須至精神科求診，且被告未採取暴力預防措施，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定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情，提出國立空中大學函、電子郵件、查勤缺勤通知單、業務檢核表、診斷證明書、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為證（見本院卷第31至149頁），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是否合法？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不合法：

  ⒈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之行為：

  ⑴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而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

　⑵原告主張其於任職期間遭被告施以附表所示之霸凌行為，致其身心受損云云。惟查，原告曾就附表所列事件於任職期間提出兩次職場霸凌申訴案，經被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員工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小組，審認後均認職場霸凌不成立，有國立空中大學員工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9至210頁），原告主張其遭受職場霸凌行為云云，已乏所據。  

  ⑶原告固主張被告有附表所示各種霸凌原告之行為，惟查：

　　①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於111年7月28日將原告調至苗栗服務處之行為，惟原告就此已提出申訴，被告已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撤銷前揭調職處分，未將原告調職，此為原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9頁），自難以此認被告對原告有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

　　②附表編號2、5、11關於期中、期末成績考核不合格部分，被告對於員工工作表現本有考評之權責，以為嘉勉或促使改進，考評結果並未對原告之勞動條件為不利變動，尚難謂被告本於管考職權所為評定乃對原告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

    ③附表編號3，原告主張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須一同參與洽談開班會議，遭陳德馨以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云云。然細譯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凡與各位行政同仁負責業務有關的各項會議（包括外賓來訪），請主動積極參加並事前準備妥當，不要等主管三催四請才姍姍來遲，又全不把遲到當一回事」、「行政組員對自己負責之業務必須積極主動，不是消極等待指令」、「不要找不相關的藉口來塘塞，把遲到的責任外推給別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可知縱原告確未獲指示須參與會議，然上開內容僅係陳德馨認為員工應主動參與負責業務，並要求下屬修正處理職務之態度，用語雖未盡婉轉，使原告感到不快，然並非專以貶損原告之名譽為目的，難認陳德馨之行為已達暴行或重大侮辱之程度。

    ④附表編號4，原告主張陳德馨於111年11月29日以群發電子郵件公審原告處理交辦事項之過程，惟觀諸相關電子郵件，陳德馨稱：「主任交辦事項，指名誰負責，就由誰完成」、「『代』字的使用是不對的，除非你認為此事不該你做」、「主任並沒有要任何雇員代替別人做事」等語（見本院卷第49頁），縱收受該電子郵件之人得特定陳德馨所指對象為原告，然該電子郵件內容均為陳德馨對其交辦事項發表個人意見及評論，並無任何貶抑原告人格之字眼，自難僅憑原告之單方主觀感受，即謂陳德馨公審原告而屬職場霸凌。

    ⑤附表編號6，原告復主張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超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並提出電子郵件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65至81頁）。由上開郵件往來可知，原告向陳德馨表示無法負荷新分派之工作項目，希望按原業務範圍分配工作，並同時將電子郵件副本予被告人事室主任，陳德馨則以「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文回應，並同時寄發予原告、空大新竹中心員工、被告校長及人事室主任。原告受雇於被告後分派至空大新竹中心任職，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乙方（即原告）接受甲方（即被告）之指導監督，從事甲方依業務需求所訂之工作項目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工作事項」、第11條第2項：「乙方應服從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21、25頁），是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應接受其所任職空大新竹中心主管指派工作，並依分配工作內容提供勞務如期履行。原告雖稱陳德馨指派之工作範圍超過其所能負荷，惟審酌原告於電子郵件中所列之各項工作，未見有何繁難程度達一般人難以負荷處理之業務（見本院卷第75頁），原告復未能具體說明工作量逾越一般人所能負荷之情事，則其所稱陳德馨工作分配不均致其無法負荷工作，均係原告個人對其工作內容之意見，難認陳德馨有工作分配不合理而構成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

    ⑥原告再主張陳德馨有附表編號7所示刻意對原告查勤、開立督導單，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之行為云云。惟依被告提出之查勤紀錄表，被告對各單位員工均會不定時查勤（見本院卷第251至370頁），無從以陳德馨分別於112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3日開立之查勤缺勤通知單，即認陳德馨係刻意針對原告查勤。又觀諸業務檢核督導表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91至117頁），原告有未將開課報名資訊公告於中心網頁、學生於其請假期間來電洽詢等情形，而陳德馨擔任原告之主管，本負有監督指導原告工作之責，尚難據以推論陳德馨開立督導單即屬刻意針對原告之職場霸凌行為。

    ⑦至原告主張陳德馨以附表編號8之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部分，查該電子郵件僅寄發予原告及另一人，並未寄發給其他員工，與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有未符，且該電子郵件內容為陳德馨向原告表示「你應該對此甄試流程及場地保持基本的尊重態度」、「這是非常糟糕且不應該發生的事，你們已經嚴重干擾公務進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其內容縱令原告感到不悅，惟自文字前後脈絡以觀，陳德馨係基於原告於甄試活動占用會客室之事實表達其個人主觀評價，難認係蓄意對原告為職場霸凌。

　　⑧附表編號9，原告認被告以妨礙業務交接為由將原告記過一次，是職場霸凌。惟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因有妨礙業務分配及工作交接之情形，經空大新竹中心報請被告校長核示，被告於112年5月4日通知原告提出書面申辯及出席考績會，嗣被告於112年5月9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3票不同意，決議原告記過1次，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告於112年6月28日召開考績會，以8票同意決議申訴不成立，有考績會會議記錄、被告通知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7至129、135、383、393、399頁），是原告遭記過懲處係經被告考績會審議，非單位主管單方所能決定，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陳德馨有何故為不公平考核、懲處之情事，其以陳德馨上開所為屬職場霸凌，並非可採。而被告依所設「職員獎懲要點」對員工依法定程序為一定獎懲，亦無從認係對原告為暴行或重大侮辱，原告無從因被記過，就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⑨又原告所稱陳德馨於空大新竹中心設置總召、副總召，以孤立原告等情，審酌附表編號10之電子郵件內容，僅係陳德馨調整單位權責劃分（見本院卷第137頁），屬職務行為之合理行使，要與主管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對待所造成之職場霸凌有間。

  ⒉原告主張被告構成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行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原告固提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函文（見本院卷第141至147頁），然該函文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12年10月3日至空大新竹中心勞動檢查時，發現被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而要求被告於指定期限內改善，即該函文僅能證明被告斯時對於職場罷凌之預防機制設置不完全，無從據以認定原告確有遭受職場罷凌一事。再參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原告伴有憂鬱情緒之適應疾患，建議原告減輕其壓力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無法證明該疾病即係因職場霸凌行為所致，兩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有未設置暴力預防措施而損害其權益之情事，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主張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亦屬無據。退萬步言，縱認被告違反上述勞工法令，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第1項規定採取暴力預防措施，已致原告之權益受損（假設語，非本院之認定），原告早於112年2月、5月間提出職場霸凌申訴時，即已知悉自身權益受損之情形，卻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30日之除斥期間，所為終止，亦非合法。

  ⒊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事由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5,995元、中秋禮金500元、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勞基法第17條第1項、第14條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亦有明文。而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均無理由，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原告自112年10月17日起即未至被告上班亦未請假（見本院卷第371至381頁），經被告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以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為由，於112年10月24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見本院卷第381頁），是原告於112年10月17日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僅得視為其自請離職之意，而不符合上開法條所稱「非自願離職」之定義，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即非有據，不應准許。

  ⒊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112年中秋禮金500元，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提出之空大合作社理監事聯席暨社務會議紀錄，可知原告受領之中秋禮金係空大合作社之營收結餘（見本院卷第409、411、415至416、421頁），非由被告發放。原告雖以其與帳號暱稱「小湯」之人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51頁），稱中秋禮金係空大新竹中心另外發給員工之福利金，惟自對話紀錄無從確認對話對象為何人、福利金數額及發放方式等，兩造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亦未見中秋禮金之相關約定，原告既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主張被告應給付中秋禮金500元，自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7條、第1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6,4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開立載有原告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職務內容、到職日期為109年1月31日、離職日期為112年10月17日，併註記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附表：

編號 時間 事件 備註 1 111年7月28日 被告依陳德馨主任之主觀意思，將原告違法調職 經原告反應被告為違法調職後，被告於111年8月11日召開協調會，調職案嗣後經撤銷不執行 2 111年8月29日 原告111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1年9月1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3 11年10月6日 原告於111年10月6日未接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殯葬專班教師洽談開班會議，卻遭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暗指原告不主動積極 實際上，原告確未獲指示是否須一同參與會議，並有詢問組長關於原告本人是否須出席一事，原告經組長告知先由主管出席即可。 4 11年11月29日 陳德馨主任群發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內容係針對原告工作交辦事項處理過程有所不滿，使原告主觀上認陳德馨主任對於原告之職級具有階級歧視，並具公審意味  5 112年1月12日 原告111年度年終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原告於112年2月2日提出申訴，被告以未就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且不適用申訴規定而未受理 6 111年12月23日 112年4月4日 112年4月7日 陳德馨主任重新調整空大新竹中心人員之工作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越原告所能負荷之工作量 原告就陳德馨主任工作分配不均乙節，於112年4月11日以寄發電子郵件方式表示意見，惟陳德馨主任另於112年4月13日以2663字敘述其職場工作心態督導一事以回覆原告上開反應工作分配不均之電子郵件，並將其回覆群發電子郵件予同仁、人事室主任、空大校長 7 112年4月27日 112年5月3日 陳德馨刻意對原告查勤並開立多張督導單，並要求空大新竹中心同事須記錄原告於上班時間之進出時間並向其回報，使原告於工作場所遭排擠、孤立。  8 112年5月4日 原告當日中午時段使用會客室協助空大苗栗服務處辦理教務，陳德馨主任卻群發電子郵件指責原告干擾公務進行  9 112年5月19日 被告稱原告於空大新竹中心執行交辦業務時，敷衍推託、妨礙業務分配與工作交接進行，記過1次 原告於112年6月6日提出申訴，被告經111學年度第8次行政人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認申訴不成立 10 112年5月25日 陳德馨主任於僅有5人之工作單位另設置總召、副總召，並賦予渠等一定程度之決策權，孤立原告  11 112年7月31日 原告112年度期中成績考核不及格（未達80分）  





